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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热线

买买银银手手镯镯不不到到44小小时时退退货货遭遭拒拒
商家称需按“以旧换新”处理，每克再补2元钱

本报记者 张萍

东港区李女士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10日那天，她从一家珠宝店买了一
个银手镯准备送给婆婆作为母亲节礼物，买后却从丈夫那里得知婆婆对银饰
品过敏。

李女士急忙返回打算退货时，却被告知不能退货，而且如果想换成别的款
式，她的银手镯只能作为旧货处理，需给所换的银饰每克贴补2元。

当天买的银手镯换货

被告知得补差价

东港区的李女士拨打本
报热线8308110称，她5月10日
下午 5点左右，在海曲路的帝
凤珠宝购买了一个39 . 34克的
银手镯，当时每克单价为 6 . 9

元，除去零头，总共花了 2 7 1

元。“当时买这个首饰是想在
母亲节的时候送给未来的婆
婆，买了之后却从丈夫那里得
知，婆婆对银饰品过敏，不能
戴银首饰。”

当晚 8点多，李女士返回
帝凤珠宝，想要退掉手镯，结
果却遭到了商家拒绝。“营业
员明确告诉我，卖出的首饰一
律不退换。”无奈，李女士提出
换个款式，营业员告知，想要
换款式，只能按以旧换新处
理，每克银饰品需要贴补2元。

当天买的银手镯不仅退
不了，想换的话还要按旧货处
理，李女士怎么也想不通。“刚
买了不到 4小时，换款式就要
按旧货处理，换一个同样大小
的，就得补差价8 0元，虽然钱

不多，但也太离谱了吧。”李女
士说。

随后，记者来到帝凤珠宝
店，该店负责人称，金银首饰
是贵金属，因为担心退回之后
影响二次销售，因此不在退货
范围以内。“不仅我们店，所有
的珠宝店都是这样规定的。”

一经售出便不退货

竟是珠宝店“行规”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走访
老凤祥、老庙黄金等多家店铺
了解到，各个门店大都是依据
自己的内部规定做售后服务，
没有统一标准。并且商品也都
是一经售出便不能退货，就算
出现问题也只能维修。

“退货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来没有过。”一位珠宝店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有质量问
题一般也只是维修一下，不会
给换新货的。”另一位珠宝店
铺的销售人员也表示，金银饰
品价格波动较大，想要换货需
要补差价，有的不仅要补上差
价，还要连同加工费等一起补
上。

金银饰品

不在“三包”范围内

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东港区消费
者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该工
作人员说，目前，关于金银饰
品等的投诉案件逐年增多，今
年他们就已经接到20余起，虽
然在所有投诉中所占比例不
大，但金额却远远超出很多其
他投诉物品。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
于金银饰品受市场影响价格
波动较大，且由于其属性问
题，所以目前还没有列入“三
包”范围内，“法律上也没有对
贵金属销售商退换货行为作
明确规定，因此消费者维权面
临难题。”

该工作人员建议，李女士
可以与商家继续协调，协调不
了也通过工商部门寻求解决
途径。另外，他建议消费者在
购买贵金属时，尽量选择商业
信誉良好的品牌店，购买后务
必保留购物凭证，为维权提供
证据。

卖卖““长长寿寿一一宝宝””为为幌幌子子

吸吸引引百百余余人人进进鼠鼠窝窝
开发区警方捣毁一传销窝点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芳 ) 一传销团伙打

着 北 京 某 保 健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名
义，以购买虚拟产品“长寿一宝”
为幌子，以“四级晋升”制为组织
形式，在日照发展下线加入传销
组织，发展传销人员已达 1 0 0 余
人，涉案金额40余万元。5月7日，这
一传销团伙被开发区公安分局的
民警端掉，6名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5月7日上午，北京路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案，北京路街道山后一村
生活区一出租房屋内有一传销窝
点。接报后，开发区公安分局立即
组织民警赶赴现场，并在现场抓获
了20余名参与传销的人员。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2013年以
来，以犯罪嫌疑人谢某为首的传

销组织，打着北京某保健品有限
公司的名义，以购买虚拟产品“长
寿一宝”为幌子，以拉人头的方式
在日照发展下线，加入费每人3850

元，发展传销人员已达 1 0 0余人，
涉案金额 4 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
谢某、肖某为该组织中的B级别科
长，发展下线86人以上；犯罪嫌疑
人刘某为C级别主任，发展下线16

人以上，在谢某的安排下负责传
销寝室的日常管理工作；犯罪嫌
疑人刘某某、彭某、高某在谢某、
刘某的安排下在传销课堂上多次
传授从事传销的知识。

目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
人谢某、肖某、刘某、刘某、高某、
彭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他传
销人员在经过民警的说服教育后
被遣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 岚山区巨峰镇
的李某，利用地理位置偏僻的优势，
长年在巨峰河支流大肆非法开采河
沙，形成多处大小不等的沙坑，造成
大片农田水土流失。5月7日，经岚山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犯罪嫌疑人李
某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岚山公安分局
依法执行逮捕。

今年年初，巨峰派出所多次接
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巨峰镇水木
头村的河滩地非法开采河沙，破坏
严重。

接警后，巨峰派出所立即行
动，多次联合国土、水利等部门赴实

地开展秘密调查核实，发现原本风
光秀丽的巨峰河支流(水木头段)河
滩上千疮百孔。原来的桑园地现在
黄沙裸露，已然成为了“采沙场”。

3月21日下午5点多，巨峰派出
所获得李某的活动线索，迅速出击，
将正在实施犯罪的李某成功抓获，
当场扣押盗采河沙的作案工具2台。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先后采
挖沙坑填方量达13万余立方米，涉
案价值81万余元。

3月31日，报经分局批准后，巨
峰派出所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刑
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之中。

盗采河沙13余万立方米

岚山一男子涉案81万被拘

人参泡酒里近一年，开花又结果
专家称或与酒精浓度低有关

本报5月14日讯(见习记者
隋忠伟) 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开
花或结果，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可市民丁先生店里却发生了件稀
奇事，他一年前泡在白酒里的长
白山人参，去年开了花，前不久居
然结果了。专家称，人参酒里开花
结果，可能是因酒的浓度低，参芽
保存完好细胞活性还在。

丁先生在一批发市场经营着
一家调料店，13日，在丁先生的店
里，记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见到
了和枸杞、杨梅等一起泡在酒中
的人参，人参长约25厘米，直径约
有4厘米，下端是许多白色长须。
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头部长出
了绿色枝茎，茎上有不少绿色小
颗粒的果实，看起来生机盎然。

丁先生称，人参是去年春节
他的表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

“拿过来的时候还带着土，明显是
刚挖的。”他说。由于人参比较大，
到手后他放进了10斤的药酒瓶

里，去年10月，他发现人参开花
了。上个月底，这人参又结果了。

泡在酒里的人参竟然开花结
果，这一消息传出去，引来丁先生
不少朋友一瞧究竟。“有一个听说
这件事，夸我有福气，还赠送了我
一幅字。”另外，也有很多市民前
去高价收购，都被他一一拒绝，

“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福气，就
把它放在店里当镇店之宝。”

日照市林业局一专家表示，
通常泡酒的人参都是鲜参，水分
含量较高，“泡酒参开花和用水泡
植物发芽是一样的道理，”他说，
可以肯定的是丁先生泡人参的酒
是低度酒。

这名专家说，丁先生这棵人
参离开土壤的时间不长，有一定
的活细胞存在，它的芽也应该保
存完好，加上又浸在低浓度酒里，
而这对人参的有效成分有浸出作
用，再遇到适宜的环境，人参就有
了发芽的可能。

人参“开花结果”，乐坏了市民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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